
 

证券代码：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调整至境外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调整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地点并至境外上市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项目

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本次分拆上市筹划和决策事宜，尚

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分拆上市地交易所、证监会等监管

机构的批准、核准或注册等相关程序，上述事项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华股份”）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调整至境外上市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睿科技”）的拟上市地点由境内证券

交易所调整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并授权公

司及华睿科技管理层开展本次分拆至境外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 

一、分拆情况概述  

2021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的议案》，拟分拆华睿科技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控股

子公司分拆上市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13）。基于华睿科技业务发

展战略等各方面因素考虑，公司拟将华睿科技分拆上市板块由境内证券交易所调

整为香港联交所。本次分拆完成后，公司仍将维持对华睿科技的控制权。 

华睿科技作为一家专注机器视觉与移动机器人业务的科技企业，致力通过工

业互联的感知、算法、方案和丰富应用，为下游用户提供完整链路的产品解决方



 

案和系统服务。本次分拆上市将有利于华睿科技进一步提升多渠道融资能力和品

牌效应，通过加强资源整合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充分利用

资本市场，把握市场发展机遇，以推进智能制造为方向，延续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的创新发展模式，布局和渗透更多行业，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贡献

力量。 

二、拟分拆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华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兴明 

3、注册资本：7,826.4756万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2K7B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长河路590号1幢4层401室 

6、成立日期：2016年2月1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照相机及器材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物料搬运

装备制造；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

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照相机及器材销售；智能

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电子测量仪

器销售；通信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开发；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8、股东情况 

控股股东为大华股份，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占比 

1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550.00 32.58% 

2 中信证券华睿科技员工持股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5.4956 5.95% 

3 杭州聚睿凌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2.5802 4.38% 

4 张兴明 289.1036 3.69% 

5 中金公司华睿科技员工持股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75.6157 3.52% 

6 杭州聚睿凌伍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5.565 3.27% 

7 杭州聚睿凌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3.7069 3.24% 

8 宜宾绿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7.4226 3.16% 



 

9 杭州聚睿凌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7.9364 3.04% 

10 杭州聚睿凌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3.4399 2.98% 

三、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及华睿科技管理层启动本次分拆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

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论证可行性方案、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

涉及的协议、申请等相关事宜，并在本次分拆上市方案制定完成后将相关方案及

与本次分拆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公司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分拆控股子公司华睿科

技至香港联交所上市，有利于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拓宽华睿

科技的融资渠道，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待分拆上市方案初步确定后，公司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审议分拆上市的相关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至香港联交所上市事项，有利于拓宽

华睿科技的融资渠道，同时提升其公司治理水平、激发其团队创造力和凝聚力，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次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待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后，公司将对具体

方案进一步分析和论证，董事会需就本次分拆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

（试行）》等规定的要求作出决议，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分拆上市事

项的后续推进还需满足诸多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分拆方案的

批准，履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华睿科技拟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

机构的相应程序，并取得必需的批准、同意等。上述事项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6 日 


